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夕卜专发 E2016〕  142号

关于印发《首席外国专家项目管理办法 〈试行 )》

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外国专家局,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外国专家局,国务院有关部门、直属机构引智归口管理部门:

为更加突出
“
高精尖缺

”
导向,国家外国专家局设立首席外国

专家项目,Ⅱ 并根据国家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相关政策,制定了《首席

外国专家项目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。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:

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,请及时反馈国家外国专家局经济技术

专家司。



首席外国专家项目管理办法 (试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丁条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“
聚天下英才而用之

”
和

“
力口

快形成具有国际竟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
”的指示,落实中共中央

《关于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精神,更加突出
“
高精尖

缺
”

导向,引 进首席专家、战略科学家、世界级科技大师等国家

最紧缺的人才,国家外国专家局设立首席外国专家项目。

第三条 为加强对首席外国专家项目(以下简称首席项目)的

管理,完善相关制度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

第三条 国家外国专家局负责首席项目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

调。主要职责包括:

(一 )制定首席项目的年度计划;

(二 )组织专家评审,批复首席项目和经费预算;

(三 )制定首席项目的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,协调、处珲项

目执行过程中的重太问题。

第四条 国家外国专家局经济技术专家司具体负责首席项目

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各地区、各部门引智归口部门负责组织首席项甲的申

报和具体实施,主要职责包括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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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组织项目单位申报首席项目;

(二 )协调落实首席项目经费及配套措施 ;

(三 )督促首席项目的具体实施,及时报送总结和成果报告。

第三章 申报和受理

第六条 申报首席项目的资格和条件 :

(一 )外国专家系本领域、本行业顶尖人才,是我国科技、

产业发展所需的领军人才或学术带头人,能起到在本研究领域或

产品研发方面把控方向、总揽全局的指导作用;

(二 )申 报平台为非外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等机

构,需具各一定的规模和科研实力,在本领域、本行业具有处于

先进水平、协助首席外国专家的专业团队;

(三 )申请项目须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,在行业和专业领

域具有先进性、前瞻性,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前景;

(四 )外国专家须来华工作,不资助在国外为中国机构工作

或合作的外国专家。

第七条 国家外国专家局每年提前下发征集下一年度首席项

目计划和经费预算通知,引 智归口部门根据通知要求,负 责受理

本地区、本部门项目单位提出的首席项目计划和经费预算,经审

理形成相关建议,并按通知要求上报国家外国专家局。

第八条 引智归口部门应指导项目单位通过
“
引进国外技术管

理人才项目管理系统
”,在线填写首席项目申请表,须对申报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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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单位的资质、所申报项目在国内外所处水平、引进专家的必要

性、预期效果等进行充分论证。

第四章 评审和批准

第九条 首席项目按照
“
专家初评、引智归口部门审查、经济

技术专家司初审、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、经济技术专家司审核、

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
”

的程序进行。

第十条 项目单位申请首席项目时,需请 3-5名 同行业专家对

项目进行初评,并将专家意见按要求填写在项目申请表评审意见

栏内。

第十一条 引智归口部门负责对本地区、本部门申请的首席项

目进行审查和筛选,在 当年底完成本地区、本部门首席项目网上

在线审核后,通过
“
引进国外技术管理人才项目管理系统

”
上报

国家外国专家局。

第十二条 经济技术专家司对申报项目计划和经费预算进行

初审,初审内容包括:项 目申报材料的规范性、完整性、项目申

报表填报质量、申请经费预算规模合理性等。

第十三条 通过初审的首席项目提交专家委员会评审。专家评

审委员会由各行业专家组成,负 责审核申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

业政策、是否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足够影响、能否实现重点领域

和关键环节的技术突破等。

第十四条 经济技术专家司对通过专家评审的首席项目进行

— 4一



审核,形成报批建议报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。

第十五条 获得批准后的项目由国家外国专家局下发到各引

智归口部门。

第十六条 国家外国专家局对引智归口部门申请的首席项目,

原则上每年只进行一次受理和审批。

第十七条 首席外国专家项目期限五年,获得批复的首席项目

可以连续支持五年。用人单位根据专家工薪、在华工作时间等申

请经费预算,每年需填写项目申请表,国 家外国专家局每年批复

当年的经费预算,最多可以资助专家与项目单位协议工薪的 60%。

第五章 管理和监督

第十八条 引智归口部门指导项目单位按要求填报项目总结,

有重要阶段性成果及时上报国家外国专家局。

第十九条 首席项目经费支出范围、标准按照《引进境外人才

专项费用管理暂行办法》、 巛引进人才专家经费管理实施细则》

等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条 首席外国专家在办理签吧、居留手续以及就医、子

女入学等方面,引智归口部门应协调相关部门给予优先照顾。

第二十一条 国家外国专家局印制 《首席外国专家证书》,颁

发给国家外国专家局认定的首席外国专家。

第二十二条 国家外国专家局将对首席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

行检查,对检查出的违规现象应及时纠正,情况严重的应按照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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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各引智归口部门要加强对首席项目经费使

用的监督和管理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外国专家局负责解释。

国家外国专家局办公室 ⒛16年 9月 2日 印发


